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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規概要》 
試題評析 本次試題皆是大題目之重點考題，用功的同學可以拿到高分。 

考點命中 

第一題：《土地法規論（第3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博士編著，頁2-82，第5題。 

第二題：《土地法規論（第3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博士編著，頁7-38。 

第三題：《土地法規論（第3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博士編著，頁6-35～6-36及 

頁6-7～6-8。 

第四題：《土地利用（第22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林王祥編著，頁2-33，第12題。 

一、為防杜私法人囤積住宅、投資牟利，影響市場正常運作，政府建立私法人購買住宅許可制，

對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相關管制規範為何？試依平均地權條例相關規定分述之。

（25分） 

答： 
(一)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應檢具使用計畫，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但私法人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免經許可之情形者，不在此限。前項許可之文件有效期限為一年。

(二)私法人取得上開房屋，於登記完畢後五年內不得辦理移轉、讓與或預告登記。但因強制執行、徵收、法

院判決或其他法律規定而移轉或讓與者，不在此限。 

(三)中央主管機關為審核許可案件，得遴聘（派）專家學者、民間團體及相關機關代表，以合議制方式辦理

之。

二、甲君出售其名下A地後，另購買B地，擬申請辦理原納土地增值稅之重購退稅，請問應符合那

些要件始得辦理？又於何情况下，原退還稅款應追缴之？試依土地稅法相關規定說明之。

（25分） 

答： 
(一)重購退稅之條件：

1.性質限制：土地所有權人出售其自用住宅用地、自營工廠用地、自耕農業用地，另行購買使用性質相

同之土地。

2.戶籍限制：就自用住宅用地而言，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

3.地價限制：新購土地地價超過原出售土地地價，扣除繳納土地增值稅後之餘額。所稱地價，以該次移

轉計徵土地增值稅之地價為準。

4.時間限制：出售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二年內重購；或先購買土地後，二年內始行出售。

5.使用限制：土地出售前一年內，未曾供營業使用或出租者。

6.名義限制：新購土地登記名義人須與原出售土地登記名義人相同。

7. 面積限制：自用住宅用地購買未超過三公畝之都市土地或未超過七公畝之非都市土地。

8. 時效限制：公法上請求權因十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二)追繳原退還稅款之情形：重購土地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五年內再行移轉時，或改作其他用途時，除

就該次移轉之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外，並應追繳原退還稅款。

三、現行土地徵收補償範圍與補償標準為何？不予補償之改良物又為何？試依土地徵收條例相關

規定分述之。（25分） 

答： 
(一)土地徵收補償範圍與標準：

1.地價補償：被徵收之土地，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在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

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其地價。前項市價，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交地

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

2.土地改良物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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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築改良物：建築改良物之補償費，按徵收當時該建築改良物之重建價格估定之。

(2)農作改良物：農作改良物之補償費，於農作改良物被徵收時與其孳息成熟時期相距在一年以內者，

按成熟時之孳息估定之；其逾一年者，按其種植及培育費用，並參酌現值估定之。

3.遷移費補償：徵收土地時，其土地改良物須遷移者，應發給遷移費。

4.土地改良費補償：徵收土地公告前已領有建築執照或於農地上為合法改良土地，依規定停止工作者，

其已支付之土地改良費用，應給予補償。

5.營業損失補償：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原供合法營業之用，因徵收而致營業停止或營業規模縮小之損失，

應給予補償。

(二)不予補償之改良物：

下列二種土地改良物，於徵收土地公告期滿後，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通知其所有權人或使

用人限期遷移或拆除之，不予補償；屆期不拆遷者，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逕

行除去：

1.建築改良物依法令規定不得建造。

2.農作改良物之種類或數量與正常種植情形不相當者，其不相當部分。

四、從事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土地使用應申請使用許可，申請人於主管機關核發使用許可後，

應先完成那些事項，始得依經許可之使用計畫進行後續使用？試依國土計畫法相關規定說明

之。（25分） 

答： 
申請人於主管機關核發使用許可後，應先完成下列事項，始得依經許可之使用計畫進行後續使用︰ 

(一)將使用計畫範圍內應登記為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管有之公共設施用地完成分割、移轉登記

為各該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有。

(二)分別向中央主管機關繳交國土保育費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繳交影響費。

(三)使用地依使用計畫內容申請變更。

前項公共設施用地上需興建之設施，應由申請人依使用計畫分期興建完竣勘驗合格，領得使用執照並將所

有權移轉登記為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有後，其餘非公共設施用地上建築物始得核發使用執照。

但經申請人提出各分期應興建完竣設施完成前之服務功能替代方案，並經直轄市、縣（市）或特設主管建

築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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